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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工程学院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 

（2015-2017年） 

 

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

深入实施国家和我省《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根据

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推动高等学

校内涵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闽政文„2014‟229号）精神，在充分

征求学校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本目标管理责任书。 

一、责任目标 

坚持服务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，推进综合改革，强化内涵

建设，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。到 2017 年，基本建

成一批地方和行业急需、优势突出、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（群），

成为适应“一带一路”和福建自贸区建设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

培养基地、政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和文化传承创新基地，为实现

国内一流、以工为主、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大学目标奠定坚实

的基础。 

（一）稳定规模 

1.稳定办学规模。省教育厅会同省发改委根据学校办学条

件、办学质量、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在充分考虑学校

办学规模建议的基础上，合理确定办学规模。 

2.控制基本建设规模。到 2017 年，学校只开展经过批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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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的改善办学条件和支撑内涵提升的建设项目。除此之外，原

则上不再申请以银行贷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建设项目。 

3.规范办学行为。规范中外合作办学、闽港澳台合作办学及

国际课程等项目；明确校企合作办学的目标任务、工作重点、主

体责任，加强校企合作办学的招生管理、办学经费管理和质量监

控，促进学校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。      

（二）优化结构 

1.调整专业结构。根据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

次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求，强化以土木建筑类、机械电气信息类、

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等专业为核心的专业集群建设，加强人文社科

类专业建设，办好具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专业。调整优化学科专

业结构，到 2017年，本科专业控制在 55个以内，工学类专业数

与本科生数占比不低于 60%。 

2.调整人才培养层次结构。稳定本科生培养规模，发展研究

生教育。到2017年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

培养规模的比例大致为1︰2。2015年停止专科层次招生。 

3.优化教师队伍结构。到 2017 年，生师比达到 18︰1。博士

学位专任教师比例达 32%以上，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比例达 50%以

上，具有境外半年以上学习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比例达 20%以上。 

（三）提升质量 

1.学科专业建设。加强材料科学与工程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和

交通运输工程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土木工程、机械工程、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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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与工程等省级重点学科建设。新建若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重点学

科。新增若干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点。 

2.人才培养。2015 年，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

评估。到 2017 年，完成城乡规划、土木工程专业第二轮国家级

专业认证，建筑学、工程管理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机械设计

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通过首轮国家级专业认证；结合“福建智

能制造”、“互联网+”建设等要求，修订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，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

体系；新增省级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30 项以上，其中国家级

项目 3项以上；新增省级以上学科和技能竞赛、创新创业大赛等

各类竞赛奖项 750项；建成校内外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，帮扶 35～

40 个创业项目入驻孵化，自主创业团队达 60 个以上。毕业生年

终就业率稳定在 97%以上。 

3.人才队伍。2017 年前引进和培养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～4

人，省部级高层次人才达 15～20人，新增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 6

个。 

4.经费投入。教学经费、学生经费投入分别按 3%～5%年增长

率逐年增长，人才建设经费投入按 10%年增长率逐年增长。 

5.科研工作。到 2017 年，新增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140 项，

其中国家级项目 40 项；新增省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 12 个；新增

省级以上成果奖励 25 项，其中国家级成果 1～2项；新增发明专

利 50 项以上；年度到账科研经费达到 6916万元，年度投入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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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00万元，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 5.25万元。 

6.对外交流合作。建立省级理工类师资闽台联合培养中心，

促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及职业院校师资水平提升；推进办学国际

化，增加与国（境）外应用科技大学的合作交流项目，稳步推进

闽台合作交流项目；到 2017 年，赴国（境）外访学研修和培训

的教师达 300人以上，年度交换生达 600 人以上；成立海外教育

学院，工学类本科生、硕士学位留学生和汉语言学习生达到一定

规模。 

（四）服务需求 

建立“福建工程学院泉州工程技术研究院”等若干区域技术

研究院，建设 2个政产学研合作共建的科技孵化园。到 2017年，

与大中型企业共建研发机构 10 个，服务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升级

和成果应用 50家以上，技术转让 35 项以上；新增机械工程师认

证、建筑类、机电汽车类、材料类 4 个省级培训基地。开展地方

文化政策研究、建筑文化传承和研究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和服务、

知识产权工作等。 

（五）改革创新 

健全“党委领导、校长负责、教授治学、民主管理”现代大

学治理结构，修订《福建工程学院章程》；组建福建工程学院理

事会；重组学术委员会；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、学生代表大会建

设，健全校务公开制度；理顺校院两级管理体制；改革校内分配

制度，完善教师激励保障机制，健全与个人业绩和贡献挂钩的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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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分配制度。 

（六）加强党建 

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,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,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。落实反

腐倡廉的主体责任，维护校园安全和谐稳定。营造良好校风、教

风、学风，建设具有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。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

设机制，建设期内无重大师德事故发生。 

二、支持措施 

省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学校的投入；设立绩效奖励专项经费，

对内涵建设和服务需求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予以奖励。 

三、目标考核 

省教育厅会同省发改委、财政厅作为目标考核部门。学校对

每年的建设情况进行自查后，于次年 1月底前形成年度建设绩效

报告上报省教育厅；目标考核部门对学校年度建设绩效报告进行

核查后向社会公开发布；在建设期内，目标考核部门可适时组织

中期检查或专项评估；建设期满，学校对总体建设情况进行自查

后，于 2018 年 1 月底前形成整体建设绩效报告上报省教育厅；

目标考核部门对学校整体建设绩效报告进行核查后，组织专家对

照责任目标对学校开展验收，并将验收结果向社会公开发布，建

设目标完成情况将作为学校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如在中期

检查中建设成效不佳或终期验收时未能完成主要责任目标，目标

考核部门将下达整改通知，适当调减奖补经费，对建设成效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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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予以适当奖励。 

 


